附件2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一、主要资源产出率

1、指标解释：国内生产总值与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的比值。主要资源包括：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钢铁资源、有色金属资源（铜、铝、铅、锌、镍）、非金属资源（石灰石、磷、硫）、生物质资源（木材、谷物）。
2、计算方法：主要资源产出率（元/吨）＝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不变价）÷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亿吨）

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化石能源＋钢铁资源＋有色金属资源＋非金属资源＋生物质资源。具体到每项资源实物消费量的测算，国家层面主要是采用表观消费法测算。省域层面的资源实物消费量可采用统计或测算的方法获得，具体统计报表和测算方法适时加载。

3、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二、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

1、指标解释：主要废弃物（农作物秸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再生资源、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相关指标的赋权平均值。
2、计算方法：该指标是一个集成加权指标，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1/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1/5＋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1/5+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1/5+ 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1/5
3、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统计部门
三、能源产出率
1、指标解释：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

2、计算方法：能源产出率（万元/吨标煤）＝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不变价）÷能源消费量（万吨标煤）
3、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四、水资源产出率
1、指标解释：国内生产总值与总用水量之比

2、计算方法：水资源产出率（元/吨）=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不变价）÷总用水量（亿吨）
3、数据来源 ：统计部门、水利部门
五、建设用地产出率
1、指标解释：国内生产总值与建设用地总面积之比

2、计算方法：建设用地产出率（万元/公顷）=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不变价）÷建设用地面积（万公顷）
3、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国土资源部门

六、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1、指标解释：秸秆肥料化（含还田）、饲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燃料化、工业原料化利用总量与秸秆产生量的比值。
2、计算方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重量÷秸秆产生总重量×100%

3、数据来源：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农业部门
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1、指标解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百分率。

2、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3、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门、工业部门、统计部门
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率
1、指标解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量占企业用水总量的比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重复用水量是指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所有未经处理和处理后又重复使用的水量总量，包括循环水、串联水、回用水，重复用水量不包括北方地区城镇热力网内循环的热水、火力发电设备内进行汽水循环的除盐水。
2、计算方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量＋用新水量）×100%

3、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九、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
1、指标解释：废钢铁、废有色金属（铜、铝、铅、锌）、废纸、废塑料、废橡胶、报废汽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七类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与产生量的比值。
2、计算方法：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各类再生资源回收量÷各类再生资源产生量（权重均为1/7）×100%
如缺乏个别品种的产生量数据，可对统计品种和权重做相应调整。国家已委托有关行业协会对各省域的主要再生资源产生量进行统一测算，各地也可用公式自行估算，相关计算公式适时加载。
3、数据来源：商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

十、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
1、指标解释：城市建成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总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2、计算方法：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总量÷餐厨废弃物产生量×100%
餐厨废弃物产生量可用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0.14千克/日进行估算。
3、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
十一、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
1、指标解释：城市建成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总量占产生量的比率。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含弃土）。
2、计算方法：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建筑垃圾回收利用量÷建筑垃圾产生总量×100%
建筑垃圾产生量可用源头产生统计量或建筑垃圾清运量表示。如缺乏统计，可用公式估算，相关计算公式将适时加载。
3、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

十二、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1、指标解释：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占城市污水处理总量的比率。城市再生水利用量指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装置）净化处理，达到再生水水质标准和水量要求，并用于农业、绿地浇灌和城市杂用（洗涤、冲渣和生活冲厕、洗车、景观等）等方面的水量。
2、计算方法：城市再生利用率（%）=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城市污水处理量×100%

3、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十三、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

1、指标解释：开展资源循环利用活动所产生的总产值。包括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再制造、城市低值废弃物（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等）回收利用和海水淡化等。
2、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
十四、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1、指标解释：指调查年度企业将工业固体废物焚烧和用于其他改变工业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工业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中，所消纳固体废物的量。处置方法如：填埋、焚烧、专业贮存场（库）封场处理、深层灌注、回填矿井及海洋处置（经海洋管理部门同意投海处置）等。处置量包括本单位处置或委托给外单位处置的量，还包括当年处置的往年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2、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门

十五、工业废水排放量
1、指标解释：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2、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门

十六、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处理量
1、指标解释：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处置生活垃圾的总量。
2、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十七、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1、指标解释：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地区环境质量超标污染物的排放量，分别统计。
2、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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